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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投水电”、“公司”或“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五凌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凌电力”）

100%股权及国家电投集团广西长洲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洲水电”）

64.9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持续督导的独

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

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2025 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经电投水电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电力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力”）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63%股权、

向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投国际”）购买其持有的五凌电力

的 37%股权以及向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公司”）购

买其持有的长洲水电 64.93%股权。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0 万元。 

2025 年 6 月 20 日，上市公司召开的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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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191 号），同意本次

交易的注册申请。 

2025 年 10 月末，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手

续；2025 年 11 月 12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登记手续。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本次交易中，五凌电力下属部分子公司和长洲水电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

评估结论。上市公司分别与中国电力、湘投国际签署了《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湘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五凌电力 100%股权）》及其补充

协议，与广西公司签署了《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

广西电力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长洲水电

64.93%股权）》及其补充协议，对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进行了约定。

具体安排如下： 

（一）业绩承诺期间 

本次交易涉及的业绩承诺方为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和广西公司，本次交易的

业绩承诺期间为自业绩承诺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为准，以下简称“交割日”）当年起的连续 3 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当年），即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 

（二）业绩承诺 

1、五凌电力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 2474 号）及相应评估说明，

五凌电力业绩承诺资产（即采取收益法评估的五凌电力下属部分子公司）于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 30,589.22 万元、33,334.63

万元、35,338.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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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歧义，本次交易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另行独立核算，若部分业绩承诺

资产作为本次交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募投项

目”），则该等业绩承诺资产募投项目在补偿期内产生的损益不纳入上述承诺净

利润计算范围，业绩承诺资产在补偿期内的实现承诺净利润以剔除上述业绩承诺

资产募投项目相应损益后的净利润数为准。 

2、长洲水电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 2401 号）及相应评估说明，

长洲水电业绩承诺资产（即长洲水电 64.93%股权）于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2,053.43 万元、33,822.72 万元、34,328.85 万元。 

（三）业绩补偿安排 

1、五凌电力 

（1）业绩补偿金额 

在业绩承诺期，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业绩承诺资产按照五凌电力持

股比例享有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与承诺数额的差异情况进行

审核，并由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

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当

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承担相应的盈利预测补偿义务。 

交割日后，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收益法评估资产截至当期

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

累积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则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按照持股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2）业绩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补偿期内，若发生补偿义务，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优先以对价股

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以现金补偿。 

（3）股份补偿 

①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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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

和×收益法评估资产合计交易对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其中，收益法评估资产合

计交易对价=各收益法评估资产评估值×五凌电力对应持股比例之合计数，对于

收益法评估资产中存在股东未实缴全部出资的，则五凌电力持有的该收益法评估

资产价值=（投资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所有股东应缴未缴出资额）×五

凌电力及其下属企业认缴的出资比例－五凌电力及其下属企业应缴未缴出资额，

对于某一收益法评估资产进一步持有其他收益法评估资产股权的，该等收益法评

估资产不应重复计算，下层收益法评估资产计算时应相应扣除被该收益法评估资

产直接持股部分股权价值。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中国电

力和湘投国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

例）。 

③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中国电力和

湘投国际需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已分配的

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行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对应的累积现金分

红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 

（4）现金补偿 

若在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不超过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基于业绩承诺资产取

得的股份数（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的情况下，因发生以下任一情况导

致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所持有的股份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

偿义务的，则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应就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

市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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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违反约定的锁定期安排； 

②在业绩补偿义务结算完成前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处分； 

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

让； 

④其他导致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包括转增、送股所取

得的股份）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当期应补偿现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

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2、长洲水电 

（1）业绩补偿金额 

在业绩承诺期，上市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标的公司当年实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与承诺数额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

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上市公司年度财务

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广西公司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告的结

果承担相应的盈利预测补偿义务。 

交割日后，在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收益法评估资产截至当期

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

累积承诺净利润合计数，则广西公司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2）业绩补偿方式 

业绩承诺补偿期内，若发生补偿义务，广西公司应优先以对价股份对上市公

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广西公司以现金补偿。 

（3）股份补偿 

①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业绩承诺补偿期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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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金额÷对价股份发行价

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广西公

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调整为： 

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③如果业绩承诺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广西公司需

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广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

行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对应的累积现金分红金额×应补偿股份数

量。 

（4）现金补偿 

若在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不超过广西公司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包括转增、

送股所取得的股份）的情况下，因发生以下任一情况导致广西公司所持有的股份

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则广西公司应就股份不足

以补偿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足额补偿： 

①违反约定的锁定期安排； 

②在业绩补偿义务结算完成前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处分； 

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被冻结、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

让； 

④其他导致广西公司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包括转增、送股所取得的股份）

不能及/或不足以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广西公司当年应补偿现金数的计算公式如下：广西公司当期应补偿现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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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承诺资产减值补偿安排 

1、五凌电力 

（1）减值金额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限届满后四个月内，由上市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收益法评

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

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采取的评估方法原则上应与《资

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收益法评估资产的减值金额以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 

（2）减值测试补偿方式 

①如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

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则中国电力、湘投国

际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本次交

易作价减去业绩承诺资产期末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资产增资、

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应补偿减值金额=业绩承诺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

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 

应补偿减值股份数量=应补偿减值金额÷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中国电力、湘投

国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实际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按前述公式

计算的补偿股份数 ×（1+送股或转增比例），但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补

偿股份数未参与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除外。 

③如果减值测试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中国电力、

湘投国际需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已分配的现

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行返还。 

④发生补偿义务时，如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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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应补偿的现金=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数×本次购买资产之

股份发行价格。 

2、长洲水电 

（1）减值金额的确定 

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限届满后四个月内，由上市公司聘请评估机构对业绩承诺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

试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采取的评估方法原则上应与《资

产评估报告》保持一致。业绩承诺资产的减值金额以该《减值测试报告》为准。 

（2）减值测试补偿方式 

①如业绩承诺资产的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广西公司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广西公司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如有），则

广西公司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为业绩承诺资产

本次交易作价减去业绩承诺资产期末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增资、

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应补偿减值金额=业绩承诺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限内广西公司已补

偿股份总数×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广西公司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

（如有）。 

应补偿减值股份数量=应补偿减值金额÷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②如果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致广西公司持有的

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实际补偿股份数应调整为：按前述公式计算的补偿

股份数 ×（1+送股或转增比例），但广西公司持有的补偿股份数未参与送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除外。 

③如果减值测试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广西公司需

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广西公司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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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返还。 

④发生补偿义务时，如广西公司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以

现金补偿，应补偿的现金=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数×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

格。 

（五）减值测试资产及减值补偿安排 

1、减值测试资产范围 

鉴于五凌电力资产基础法下评估的部分资产（以下简称“减值测试资产”）

在本次交易中采用市场法评估，中国电力和湘投国际需就该等减值测试资产履行

减值补偿义务。 

减值测试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减值测试资产所

属公司 

评估 

方法 
市场法评估的具体资产 

五凌电

力持有

股比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相关资产的作

价（持有股比×

评估价值） 

1 
五凌电力有限公

司本部或分公司 

市场

法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具

体详见附件中资产组

一），自有房产（具体

详见附件中资产组二、

三、四、五） 

100% 22,964.12 30,325.10 32.05% 30,325.10 

2 
湖南五凌电力工

程有限公司 

市场

法 

自有房产（具体详见附

件中资产组六） 
100% 48.47 67.35 38.95% 67.35 

3 
贵州清水江水电

有限公司 

市场

法 

自有房产（具体详见附

件中资产组七） 
95% 356.01 354.33 -0.47% 336.61 

4 
五凌汉兴株洲氢

能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

法 

自有土地（具体详见附

件中资产组八） 
70% 3,524.63 4,247.21 20.50% 2,973.05 

合计 26,893.23 34,993.99 30.12% 33,702.1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 

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与业绩承诺补偿期相同。 

3、减值测试资产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1）在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由上市公司

聘请评估机构对减值测试资产按照本协议附表中载明的资产组分别进行减值测

试，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核

报告》。除非法律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采取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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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应与《评估报告》保持一致。减值测试资产的减值金额以该《减值测试专

项审核报告》为准。 

交割日后，在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任一会计年度，如减值测试资产任一资

产组发生减值（以免疑义，在计算任一资产组是否减值时，其组内的资产的减值

情况将合并计算），则中国电力、湘投国际需按照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减值测试资产期末减值额为单个减值测试资产组的基准日评估价值减去该减值

测试资产组中期末评估值之差乘以五凌电力占有该资产组的股权比例的合计数，

并扣除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减值测试资产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

的影响。 

减值测试资产减值额=∑（单个减值测试资产组的减值额×五凌电力占有该资

产组的股权比例） 

当期应补偿金额=减值测试资产减值额-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支付的减值测试资产现金补偿金额（如

有）。 

应补偿减值股份数量=应补偿减值金额÷本次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前述公式计算补偿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在

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如果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导

致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

应调整为：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

例）。 

（3）如果减值测试资产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则中

国电力、湘投国际需就该部分补偿股份对应的上市公司向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已

分配的现金股利向上市公司进行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对应的累积

现金分红金额×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免歧义，该返还金额为扣除税费后（如涉及）

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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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生补偿义务时，如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持有的对价股份不足以补偿

的，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应补偿的现金=应补偿而未补偿股份数×本次购买资

产之股份发行价格。 

（六）补偿上限 

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因业绩承诺和减值测试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总数的上限为

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及减值测试资产对应的中国电力、湘投国际新增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及前述股份因上市公司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而获得的股份（如

有）。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向上市公司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及业绩承诺资产

的减值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的交易对价；中国电力、湘

投国际向上市公司支付的减值测试资产的减值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

减值测试资产的交易对价。 

广西公司业绩承诺和减值测试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总数的上限为本次交易中

业绩承诺资产对应的广西公司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前述股份因上市公司

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而获得的股份（如有）。广西公司向上市公司支付的业

绩承诺补偿金额及减值测试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的交

易对价。 

三、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

（致同专字（2026）第 110A007413 号），上述业绩承诺资产 2025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承诺资产 业绩承诺方 承诺期间 承诺金额 
实际完成

金额 

完成率

（%） 

采取收益法评估的五凌电

力下属部分子公司 
中国电力、湘投国际 2025 年度 30,589.22 33,954.24 111.00% 

长洲水电 64.93%股权 广西公司 2025 年度 32,053.43 41,758.33 130.28% 

由上表可见，五凌电力下属采取收益法评估的部分子公司及长洲水电 64.93%

股权所对应的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中国电力、湘投国际和广西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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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关于业绩承诺资产的业绩承诺得到了有效履行，2025 年度无需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 

四、标的公司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编制的《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

的资产的减值测试报告》、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家电投集

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

部分资产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6]第 0481 号）、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6）第 110A007416 号），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五凌电力减值测试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所属公司 减值测试资产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

价值（A） 

2024 年

10 月 31

日评估

价值（B） 

补偿期

内利润

分配（C） 

补偿期内

折旧与摊

销（D） 

减值测试对比

值（E=A+C+D） 

增值额 

（F=E-B） 

五凌电力有

限公司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18,345.80 18,053.16 1,096.76 不适用 19,442.56 1,389.40 

房屋建筑物 12,624.86 12,271.94 不适用 198.79 12,823.65 551.71 

合计 30,970.66 30,325.10 1,096.76 198.79 32,266.21 1,941.11 

湖南五凌电

力工程有限

公司 

房屋建筑物 69.54 67.35 不适用 2.71 72.25 4.90 

合计 69.54 67.35 / 2.71 72.25 4.90 

贵州清水江

水电有限公

司 

房屋建筑物 365.70 354.33 不适用 14.66 380.36 26.03 

合计 365.70 354.33 / 14.66 380.36 26.03 

五凌汉兴株

洲氢能科技

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 4,480.21 4,247.21 不适用 95.37 4,575.58 328.37 

合计 4,480.21 4,247.21 / 95.37 4,575.58 328.37 

总计 35,886.11 34,993.99 1,096.76 311.54 37,294.41 2,300.42 

由上表可见，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扣除补偿期内增资、减资、接受赠

与、利润分配以及使用年限自然减少等对减值测试资产的影响后，上述减值测试

资产估值大于其交易时的评估价值，未发生减值。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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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通过查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国家电

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置入资产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审核报告》《国家电投集团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

产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家电投集团

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涉及的部

分资产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上市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等资料，对上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本次交易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

告，交易对方关于业绩承诺资产的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均已完成，未触及补偿义

务。上市公司已编制标的公司相关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已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减值测试资产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已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减值测试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根据相关评估报告和审核报告，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减值测试资产组未发生减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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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市场法评估减值测试资产主要内容和金额 

减值测试

资产所属

公司 

资产

类别 
资产组 权证编号 座落位置 用途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五凌电力占

有份额的价

值（万元） 

五 凌电 力

有限公司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资产组一 - - 

五凌电力持有的国

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1.0667%股权 

- 21,059.97 18,053.16 18,053.16 

自有

房产 

资产组二 
市朝全字第 0220008 号、

市朝全字第 0220007 号 

北京市朝阳区华严北里甲 1 号 B7

座、朝阳区华严北里甲 1 号 B8 座 
办公、公寓 1,530.57 327.75 2,922.80 2,922.80 

资产组三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22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01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35.64 844.88 

94.19 94.19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24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02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1.64 91.64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26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03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89.41 89.41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25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04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6.81 96.81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27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05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32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06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28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09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89.41 89.41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29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10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6.81 96.81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33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11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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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

资产所属

公司 

资产

类别 
资产组 权证编号 座落位置 用途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五凌电力占

有份额的价

值（万元）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30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12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95.62 95.62 

宁（2021）金凤区不动产

权证 0122831 号 

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悦城二期 6 号

楼 1513 室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47.81 47.81 

资产组四 

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715251652 号 
长沙市劳动东路 179 号 8 栋 101 住宅 85.73 26.90 155.18 155.18 

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715251668 号 
长沙市劳动东路 179 号 8 栋 102 住宅 85.73 29.09 155.18 155.18 

资产组五 房权证武字第 0302119 号 
常德市武陵区三岔路洞庭大道西

段五强溪水电厂生产调度大楼 
工业（对外出租） 3,015.76 675.53 8,050.22 8,050.22 

湖南五凌

电力工程

有限公司 

自有

房产 
资产组六 

新（2018）乌鲁木齐市不

动产权第 0018812 号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

河区）卫星路 477 号卫星路商住小

区 4 栋 19 层 1 单元 1902 

住宅 71.92 48.47 67.35 67.35 

贵州清水

江水电有

限公司 

自有

房产 
资产组七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388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11 号 
成套住宅 

433.23 356.01 

40.84 38.80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391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10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389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9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390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8 号 
成套住宅 31.75 30.16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445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7 号 
成套住宅 29.00 27.55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441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6 号 
成套住宅 23.99 22.79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430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5 号 
成套住宅 29.00 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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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

资产所属

公司 

资产

类别 
资产组 权证编号 座落位置 用途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五凌电力占

有份额的价

值（万元）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446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4 号 
成套住宅 31.75 30.16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444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3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439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2 号 
成套住宅 31.79 30.20 

黔（2022）凯里市不动产

第 0024443 号 

凯里市银桂大道 6 号未来城 16 号

地块 42 幢 11 层 1101 号 
成套住宅 40.84 38.80 

五凌汉兴

株洲氢能

科技有限

公司 

自有

土地 
资产组八 

湘（2022）株洲市不动产

权第 0044349 号 
株洲市天元区金龙路 117 号 工业 

3,777.18 3,524.63 

1,260.51 882.36 

湘（2022）株洲市不动产

权第 0044425 号 

株洲市天元区金龙路 117 号站房、

罩棚 
商业服务 2,986.70 2,090.69 

 


